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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扎实地推进“七五”

普法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专家学者精心编辑出版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精

品书库（六大系列）”，即《全国“七五”普法系列教材（以案释法版，25 册）》《青少年

法治教育系列教材（法治实践版，30 册）》《新时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理论与实务丛书（30 册）》

《“谁执法谁普法”系列丛书（以案释法版，80 册）》《“七五”普法书架——以案释法系

列丛书（60 册）》和《“谁执法谁普法”系列宣传册（漫画故事版，100 册）》。

其中，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尤为重要。对青少年学生加强法治教育，是实施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战略的重大举措。教育部等三部门颁发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指出，鼓励和

支持各种社会组织开发青少年法治教育读本及相关产品。鼓励各地将法治教育教材、读本纳

入免费教科书范围。为此，我们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精心撰写了这套《青少年法治教育系

列教材（法治实践版，30 册）》，分小学、初中、高中、中职中专和大学五个阶段的教材，

是目前国内全新、较为系统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教材。

本套教材严格按照《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要求撰写，重点突出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

意识和国家意识、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的教育。同时从与青少年密切

相关的法律问题入手，以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典型事例为突破口，通过“听故事”“懂道理”

等栏目，对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现实法律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尤其是通过课后“法

治实践”环节的设置，使本套丛书更具有实践性、新颖性和活泼性。

本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法学会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专家的大力

支持。希望本套教材能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律素养的

良师益友。

丛书编委会

                                                                                                    2016 年 10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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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法律指路牌

初中生还未成年，是非辨别能力弱，保护自己的能力不足，对自己

的权利认识不够，同时抵制诱惑的能力也较弱。本单元通过介绍公民的

民事权利，让同学们能够认识民事权利，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通过介绍刑事法律和刑事责任相关规定，让同学们明白哪些行为是犯

罪，哪些行为会受到刑法的处罚，以便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第一课　民事权利知多少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是民事权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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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解|疑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并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范围。我们每

一个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所有人的民事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民事法律

极其重视每一个人的民事权益，民事权益的保护是民事法律的核心内容。

根据民事权利的具体内容划分，民事权利可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

人身权，是指不直接具有财产内容，与民事主体人身不可分离的权

利，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

人格权，是指作为民事主体必备的，以人格利益为内容的权利。包

括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名誉权、名称权、姓名权、

肖像权等；身份权，是指公民因特定身份而产生的民事权利，身份权并

非人人都享有。身份权主要包括荣誉权、著作权、发明权、专利权、商

标权等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以及监护权、亲属权、配偶权等。

财产权，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

财产权既包括物权、债权、继承权，也包括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

法 律 链 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

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

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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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权受法律保护

 张小姐在摄像馆拍摄了一组艺术照片，约定选其中几张进行制

作，并交付了相关费用。但2015年8月张小姐上网时却发现，她在摄

像馆拍摄的艺术照中的几张被某商务会馆发布在其用于宣传的商业网

站上。张小姐认为某摄像馆和商务会馆在未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使用

其肖像，侵犯了她的肖像权，遂向人民法院起诉。经过人民法院调

解，两被告承认有失误之处并当庭向张小姐道歉，立即在其网站删除

已使用的张小姐的照片，并当庭赔付2000元，双方达成和解，原告张

小姐对两被告使用其肖像一事不再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　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条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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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窗

法 律 链 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条  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

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第一百零一条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

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公民的肖像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

侵犯公民的肖像权，否则将受到法律的处罚。

名誉侵权的方式

名誉侵权主要有下列几种方式：侮辱、诽谤、泄露他人隐私等。

侮辱，是指用语言（包括书面和口头）或行动，公然损害他人

人格、毁坏他人名誉的行为。如用大字报、小字报、漫画或极其下

流、肮脏的语言等形式辱骂、嘲讽他人、使他人的心灵蒙受耻辱等。

诽谤，是指捏造并散布某些虚假的事实，破坏他人名誉的行

为。如毫无根据或捕风捉影地捏造他人作风不好，并四处张扬、损

坏他人名誉，使他人精神受到巨大痛苦。

侮辱、诽谤是常见的名誉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101条明令禁

止用侮辱、诽谤的方式损坏他人名誉。对法人名誉的侵害，主要表

现在散布有损法人名誉的虚假消息，如虚构某种事实，宣扬某工厂

的产品质量如何低劣，以图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搞垮对方等，这些

都是侵害法人名誉权的侵权行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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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分成小组，根据以下提示进行情景表演，并分析这些行为

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如果是，那么侵犯的是何种权利。

1.学生A脸上长有雀斑，学生B于是把学生A叫作“王二麻子”，久

而久之，班上的同学便都这样称呼他，学生A 很苦恼。

2.学生C与学生D是好朋友，最近俩人发生了一点矛盾，学生C便把学

生D的照片通过PS技术丑化后发布在网上。事情发生后，老师对学生C进

行了批评教育，C说：“我只是觉得好玩，没有要故意伤害D的意思。”

3.学生E路过一家小超市，这家超市正在进行清仓甩卖，E买了很多

薯片。第二天，E上吐下泻，不能来上课。经医生检查，E是因为吃了过

期的薯片导致肠胃出现问题。

法治实践

分辨民事权利

 通过本课的学习，请同学们查阅资料，想一想什么是

民事权利以及公民都具有哪些民事权利。

想 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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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具体的民事权利

你知道吗

   　　生命、健康、名誉、荣誉等权利对于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是我们整个生存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的基础性权利。对于

以上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都给予了重视和保护。作为一名初中生，你了解哪些具体

的民事权利？

为|你|解|疑

公民享有生命权，是指以公民的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

权。生命权是公民得以存在和获得其他权利的基础，没有生命权，就没

有其他权利赖以存在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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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享有健康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保持身体机能正常和维护健

康利益的权利。对公民气质健康、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侵害均构成侵

害公民的健康权。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最基本的人权，是公民享有

一切权利的基础之一。如果健康权得不到保障，那么公民的其他权利就

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

公民享有姓名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变更自己的姓

名并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姓名的一种人格权利。

公民享有肖像权，是指公民所享有的对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以人

格利益为内容的一种人格权。

公民享有名誉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对自己所获得的客观社会评

价、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它为人们自尊、自爱的安全利益提供法律保

障。名誉权主要表现为名誉利益支配权和名誉维护权。

法 律 链 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八条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第九十九条  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

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

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

第一百条　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

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第一百零一条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

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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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窗

公民的健康权不得侵犯

杨某是某中学初二的学生，是个美丽开朗的女孩。爸爸、妈妈都是

普通工人，清贫的生活没有影响他们一家三口的幸福。但是，2013年7月

的一天，杨某欢乐的笑声消失了。

这天，杨某和表哥出门去玩。两个人嬉戏打闹追逐，向土堆奔去。

一瞬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跑在前面的杨某触碰到了土堆上方10000

伏裸露的高压线，强大的电流烧得杨某的身体直冒青烟。表哥看到后，

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想救她，自己也被强大的电流黏在了高压线上。万幸

的是，刚好有人路过现场，及时切断了电源。但杨某双臂已经被电流烧

残，全身大面积烧伤。杨某的父母就杨某伤势的赔偿问题找到高压线的

管理部门，但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杨某的父母一纸诉状，将高压线的管

理部门告到了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高压线的管理部门疏于管理，没有警示标志

也没有防护设施，使杨某被高压电击伤，健康权受到了严重侵害，身心

受到严重损害，且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侵害人理应给予赔偿。根据

判决，杨某获得了5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是赔偿有数，健康无价。杨某

的妈妈哭着说：“孩子残废了，胳膊没有了，别说赔偿50多万元，就是

赔偿100万元、1000万元，能换回我女儿的健康吗？！”

姓名权的内容

姓名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变更自己的姓名并

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姓名的一种人格权利。姓名权保护的客体是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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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姓名。姓名并不限于公民在户籍机关正式登记的本名。

姓名变更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依法改变自己姓或名的权利，

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都是允许的，只不过需

要到户籍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姓名使用权，是指自然人依法使用自己姓名的专有使用权。使

用自己的姓名是自然人姓名权的重要内容。自然人在民事活动中，除

法律另有规定的，可以使用本名，也可以使用自己的笔名、艺名或化

名等。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强迫自然人使用或不使用某一姓名。

姓名决定权，也称命名权，是指自然人决定采用何种姓、名及

其组合的权利。自然人的命名权在出生后由户主、亲属、抚养人等

行使，但这并不影响具备命名能力后的姓名变更权。

自我命名权，任何人无权干涉。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有子女随父

姓的习惯，但我国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

母姓。”如果自然人依法重新选择姓氏，法律也不干涉。

请同学们结合本书第一课和第二课的内容，复习一下与民事权利有

关的内容，接下来以班级为单位举办一次知识竞赛。此次知识竞赛可以

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法治实践

民事权利知识竞赛

通过本课的学习，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你的民事权

利被侵犯了，你会怎么办？

想 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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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无规矩不成方圆

你知道吗

    前两课我们学习了公民的民事权利，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刑

事法律和刑事责任相关规定，你知道什么是犯罪，什么是刑罚吗？

1.基础知识抢答：老师说出一种民事权利，同学们举手抢答，解释

这种民事权利所包含的内容、意义等。

2.民事权利辨析：老师列举一些侵害民事权利的行为，同学们举手

抢答这些行为分别侵害了哪种民事权利。

3.民事权利救济：同学们根据老师给出的具体情景，回答当民事权

利遭到侵害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